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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系統登入 

一、連結網址 

1. 請開啟網路瀏覽器，並連結至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

理平臺」，網址為：http://12basic.nacpe.org.tw/。 

2. 點選「【學生版】操作手冊」可下載手冊。 

3. 選擇「就學區域」。 

 

二、輸入帳號、密碼 

1. 選擇「學生版」。 

2. 利用下拉式選單選擇「就學國中」。 

3. 輸入「身分證號」、「密碼」﹝預設為出生年月日共 6碼。例如：86年 6

月 1日,請填 860601﹞。 

4. 按下「登入」，即可登入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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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系統介紹 

一、修改使用者密碼 

1. 第一次登入需修改密碼。 

2. 請輸入目前密碼和新密碼﹝16個字元內，英文或數字均可﹞。 

3. 再次輸入新密碼。 

4. 按下「變更密碼」，即可更新密碼。請妥慎保存並牢記密碼。 

 

 

二、選填說明 

提供開放時間、志願選填方式說明、積分說明、注意事項等資訊。 

 

三、招生學校基本資料 

（一）招生學校基本資料一覽表 

1. 點選「招生學校基本資料一覽表」，可查詢招生學校名稱、所在縣市、地

址、電話、網址等資訊。點選網址可連結至該校首頁。 

2. 選擇「高中職」或「五專」。 

3. 「高中職」可選擇「公立高中」、「公立高職」、「私立高中」、「私立高職」。 

4. 「五專」可選擇「北區五專」、「中區五專」、「南區五專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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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免試入學招生名額一覽表 

1. 點選「免試入學招生名額一覽表」，可查詢招生學校科組、名額資料。 

2. 選擇「高中職」或「五專」。 

3. 「高中職」可選擇「公立高中」「公立高職」「私立高中」「私立高職」。 

4. 「五專」可選擇「北區五專」「中區五專」「南區五專」。 

 

 

四、【高中高職】志願選填 

1. 選擇「高中高職」。 

2. 顯示個人「基本資料」，包含姓名、所屬國中、班級、座號。 

3. 系統自動帶出個人「超額比序項目積分」﹝不含國中教育會考積分。志願

序積分顯示於下方選填區﹞。 

 

4. 「選填志願」：依序選擇「學校類別」、「學校名稱」、「科班名稱」，科班名

稱後面有該科班招生名額。選定後按「加入」，該志願即出現在志願序第一

列，並在右方顯示該志願對應的「志願積分」及「累積積分﹝不含會考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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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依此步驟增加志願。 

5. 選填區提示目前已選填校數，以及可選填的校數上限。 

6. 如要更改志願順序，請點選該志願，利用「上移」或「下移」鍵，即可調

整志願順序。 

 

7. 如想移除一筆志願，請點選該志願，並選取「刪除」鍵刪除。 

8. 如想刪除所有志願，請選取「全刪除」鍵，將跳出對話視窗確認是否全部

刪除。確認請點選「確定」，或點選「取消」回到上一步驟。 

9. 志願確認後請務必點選「儲存」，否則登出或離開網頁之後，志願將清空。 

 

 

五、【五專】志願選填 

1. 選擇「五專」。 

2. 「選填志願」分北、中、南三區，每區可選擇一校。 

3. 點選「學校名稱」、「科班名稱」，科班名稱後面有該科班招生名額。選定

後按「加入」，該志願即出現在志願序第一列。可依此步驟增加志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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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增加第二和第三志願將出現提示訊息。 

5. 如要更改志願順序，請點選該志願，利用「上移」或「下移」鍵，即可調

整志願順序。 

 

6. 如想移除一筆志願，請點選該志願，並選取「刪除」鍵刪除。 

7. 如想刪除所有志願，請選取「全刪除」鍵，將跳出對話視窗確認是否全部

刪除。確認請點選「確定」，或點選「取消」回到上一步驟。 

8. 志願確認後請務必點選「儲存」，否則登出或離開網頁之後，志願將清空。 

 



 
 

 


